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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 函
地址：802721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
承辦單位：人事處考訓科
承辦人：張靜慈
電話：07-3368333轉3965
傳真：07-3319209
電子信箱：chingtzu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立前鎮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0月30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府人考字第112309499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

主旨：重申第16任總統、副總統及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期間，本

府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應謹守行政中立相關事宜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府112年9月23日高市府人考字第11230846600號書函諒

達。

二、依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(以下簡稱中立法)第13條規定，各

機關首長或主管人員於選舉委員會發布選舉公告日起至投

票日止之選舉期間，應禁止政黨、公職候選人或其支持者

之造訪活動；並應於辦公、活動場所之各出入口明顯處所

張貼禁止競選活動之告示。

三、查中央選舉委員會分別於112年9月12日及同年11月7日發布

第16任總統、副總統及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公告，並於113

年1月13日舉行投票。茲近來適逢本府各機關學校舉辦相關

節慶、校慶及運動會等活動，爰重申自上開選舉公告日起

至投票日止，各機關學校應依前開中立法規定，禁止政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黨、公職候選人或其支持者之造訪活動，並張貼相關告

示。

四、另有關「公職候選人造訪機關辦理之活動說明」、中立法

相關例示、實務案例及問答集等業已建置於本府人事處

iKPD/行政中立專區項下，請各機關學校多加宣導及參考運

用。

正本：第四類發行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

市長 陳其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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